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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文件

市政路桥集团发〔2018〕67 号

中共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

领导人员廉洁自律“十个严禁”》的通知

各子集团、直属单位党委（总支）：

集团公司党委2015年印发的《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

党员领导人员廉洁自律“十个严禁”》，对于贯彻落实中央“八

项规定”精神，规范集团公司各级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行为，加

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随着全面从

严治党的持续深入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，文件有关

内容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需要，集团公司党委决定对该文件

予以修订。经集团公司第 18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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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领导人员廉洁自律“十个严禁”》（以

下简称“十个严禁”）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《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领导人员廉洁自律“十个严

禁”》是集团公司各级领导人员作风建设、从业行为的刚性约束，

对于加强集团公司纪律建设、维护企业利益、推进企业科学发

展具有重要作用，各单位要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公开，不折不扣

地抓好贯彻落实。各级纪委、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监督，对违

规违纪问题线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，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，

同时追究相关领导责任，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查处。

各级领导人员要在执行有关制度规定基础上，更加严格落实廉

洁自律“十个严禁”，自觉接受广大职工监督。

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《中共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

司委员会关于印发<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党员领导人员

廉洁自律“十个严禁”>的通知》(市政路桥集团发[2015]28号)

同时废止。

中共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

2018 年 7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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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

领导人员廉洁自律“十个严禁”

一、严禁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。不准临时动议决定

干部事项；不准泄露酝酿讨论情况。

二、严禁违反组织规定隐瞒不报、漏报或不如实报告个人

有关事项。不准违规办理、保存因私出国(境)证件;不准未经审

批因私出国(境)或擅自变更审批的行程、日期。

三、严禁违反“三重一大”决策程序，擅自决定企业重大

事项。不准擅自决定企业改革改制、股权投资、股权转让、担

保、借款、对外捐赠；不准违规购买、租赁、出售、处置机械

设备、房屋土地等资产；不准违规进行工程、劳务分包。

四、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谋取私利。不准向供应商、

业务关联方等合作单位吃、拿、卡、要；不准个人从事营利性

经营活动或有偿中介活动；不准安排配偶、子女及亲属参与插

手工程建设、物资采购供应、设备租赁、土地房屋出租等经营

活动。

五、严禁设立和使用“小金库”、账外账。不准使用违规发

票报销；不准擅自改变预算资金用途；不准以任何形式转移、

虚列“四项费用”。

六、严禁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

往来的礼品、礼金和消费卡等。不准借婚丧喜庆事宜借机敛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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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准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或旅游、健身、娱乐活动；不

准违规用公款购买、收送上级明令禁止的年货节礼。

七、严禁在薪酬分配、人才引进等方面暗箱操作。不准违

规自定薪酬、虚报冒领工资奖金；不准巧立名目滥发加班费、

奖金、津贴、实物；不准超越权限招生引员；不准违规兼职或

兼职取酬。

八、严禁超标准配备、租赁、使用公务用车、办公用房。

不准公车私用、私车公养；不准超标准发放交通补贴;不准违规

乘坐交通工具。

九、严禁在公务活动中超标准安排和接受业务招待。不准

超标准住宿；不准食用高档菜肴、饮用高档酒水；不准公款报

销或向所属单位摊派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。

十、严禁借培训、考察、调研、会议等公务活动之机变相

组织旅游、娱乐消费和健身活动。不准违规公款旅游；不准超

标准参加培训、考察活动；工作会议不准摆放花草、水果和背

景板；系统内部会议不准到系统以外的场所召开。

抄送：各位领导，监事会，各部室

北京市政路桥集团综合办公室 2018年 7月 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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